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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6_80_BB_E7_c44_339842.htm 第一章 经济法总论 题

型为客观题，分值估计为7、8分左右。 1.经济法事实 (1)事

件(2)行为 2.无效民事行为 (1)无民事行为 (2)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 (3)胁迫、欺诈 3.可撤销民

事行为特征 举例：A、B二人有一个为民事行为，发生时间

为4月1日。B对行为有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B可以变更、撤

销、 不撤销。4月20日B向法院申请撤销，法院4月30日依法撤

销行为。 (1)时效为1年。合同：自知道之日起.民事行为：自

成立之日起。 (2)可撤销行为在本质是有效的，被撤销视为无

效行为 4.代理特征 5.授权 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

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6.滥用代理权及无权代理 7.无权代

理对应法律后果 被代理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

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即应由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责

任。客观上使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被代理

人应当承担代理的法律后果。 8.违反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及其

实现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9.仲裁法适用范围 10.仲

裁协议具有独立性，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无效，不影

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11.仲裁裁决。 (1)仲裁应当按照多数仲

裁员的意见作出.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裁决应当按照

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

效力。 (2)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

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3)

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按照



《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4)当事人

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依法应撤销情形的，可以在“收到裁决

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撤销裁决。 12.行政复议适用范围 13.特殊地域管辖原

则 14.诉讼时效期间 15.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 16.判决与裁

定上诉时间：“10天” “15天” 第二章 公司法律制度 本章

考综合题或简答题，分值为20分左右。 1.公司为公司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接受担保的股东或者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

上述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如果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

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转移公司资产，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则公司债权人可以追究股东的连带责任。 3.

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无效与撤销 4.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

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 5.股东出资形式 股东不得以

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

的财产等作价出资。普通合伙人可以以劳务出资。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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